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教务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东北师范大学教务委员会章程》，为促进学院本科

和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加强对学院本科和研究生

教育教学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管理，推动教学建设与教学改革，保证本

科生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学院决定成立教务委员会，并制

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院教务委员会是对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

进行审议、监督、评估、指导和提供咨询的专家组织。 

 第二章 组 织  

第三条 学院教务委员会由分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分管研究生

教学的副院长、各专业负责人与教研室主任、学院有丰富教学与教学

指导或管理经验的教师组成，总人数不超过 10人。  

第四条 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任。  

第五条 学院教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人，由分管本科教学的副

院长担任；副主任委员 1人，由分管研究生教学的副院长担任。  

第六条 学院教务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经委员会半

数以上委员同意，报请学院党政班子审批，取消其委员资格，重新遴

选: 

 



1. 本人申请辞职的；  

2. 本人工作调离且不便继续担任委员职务的；  

3. 职务身份发生变动或退休的；  

4. 本人因故连续一年以上不能参加委员会工作的；  

5. 长期无故不出席会议的；  

6. 严重违反本章程有关规定的。  

第七条 学院教务委员会可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设立工作职能小

组，其成员不限于委员会委员，可根据实际需要纳入院内行政管理人

员。  

第三章 职 责 

第八条 了解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国内外高等教育的改革动态与发

展趋势，全面了解学院的教学工作状况，对学院的教学建设、教学改

革、教学管理、教学研究与质量监控等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指导全

院教学工作，确保工作水平和质量。  

第九条 研讨学院教学工作规划（如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

建设、实验室建设等）和重大教学改革措施，指导制定实施方案。  

第十条 研讨学院人才培养目标，不断完善学院人才培养的规格

标准，指导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原则意见的拟订，审定各专业的

培养计划，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第十一条 对学院专业的设置与调整提出意见与建议，指导制订

专业建设检查评估标准，对专业建设工作进行检查评估。 

第十二条 根据学校与学院总体发展规划，对学院师资队伍的建



设、青年教师的培养提出意见与建议，对教学职称系列设岗和评聘办

法提出建议。  

第十三条 指导制订院内各类课程建设的标准，检查、评估课程

教学质量，审核院内各专业课程的课程科目方案。  

第十四条 对学院教材建设的规划与实施进行审议与监督。  

第十五条 院内评审并推荐各类教学奖。  

第十六条 对学院教学改革的方向性决策提供咨询，审议学院各

种教学改革方案；指导学院教师申请各类教学改革与研究课题，并负

责对教研成果进行院内验收评价。  

第十七条 审议学院提出的教学管理制度和措施，对完善学院教

学管理体制和教学管理措施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学院重大的教学管

理规章制度进行讨论、审核。  

第十八条 参与拟订学院教学评估方案，参与院内教学评估工作。  

第十九条 参与学院日常教学检查工作；参与学院教学质量调研

工作；参与学院期末考试巡考工作。  

第二十条 接受学院委托的其他教学指导工作，对学院教学工作

提出建议、实施监督和参与决策。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二十一条 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全体成员会议。议题由主

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商定，专题研究学院的教学工作和教学改革的重

要问题。  

第二十二条 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须通过投票表决



决定（根据决定事项的性质可采用无记名投票，也可采用记名投票）。 

 第二十三条 委员会会议由主任或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重大问

题的决策须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且经委员会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不含二分之一）同意，决议方为有效。  

第二十四条 委员会委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对所讨论的敏感

问题严守秘密；如讨论的议题与本人或直系亲属相关，应实行回避。  

第二十五条 委员会主任有对委员会决议提请复议的权力。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实行。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教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商议，学院教务委员会调整如下： 

教务委员会主任：陈晓慧 

教务委员会委员：赵  蔚、周颜军、孙成江、殷明浩、韩文峰 

王翠萍、袁  磊、张利彪、张靖波 

本决议自 2016 年 4月 20日起执行。 

 


